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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0）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可換股債券 

 

配售代理 

 
敦沛融資有限公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內容有關根據一

般授權配售本金總額最多為港幣 25,000,000 元之可換股債券之公告（「該等公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意。 

 

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同意配售本金總額為港幣 13,000,000元之可換股債

券給蕭國松先生及本公司不會繼續進行配售剩餘本金總額之可換股債券。董事會確認蕭

國松先生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本公司將於配售事項完成時另行公

告。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文輝博士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文輝博士（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文彬

先生及汪滌東先生；非執行董事余金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文生先生、張應坤先生

及尹彼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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